
长治市水利局拟实施建设长治市后
湾水库供水工程，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已由山西蓝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
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和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部令第4号）的规定，现向公众
公告如下信息：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2Rzb-

dv7PUb5ZXQ0lR2PKw?pwd=zh77
提取码：zh77
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
电话或发邮件
查阅纸质报告书途径：
向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索取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可通过电子邮件、写信填写公众意

见表等书面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向建设单
位或评价单位反馈意见和建议。

联系方式：

15035507490（龙宣达）
15535842092（李工）
邮寄地址：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长兴南路153号
电子邮箱：767563819@qq.co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公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长治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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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证作废公告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第172号令）第七十九条相

关要求，现需对张海洋等11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向社会公告作废。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作废。

长治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5年7月22日

姓 名

张海洋

侯阿鹏

马龙飞

冯 鑫

张 涛

史晓宁

赵红岩

王玉振

赵志斌

王瑞筠

鲁 吉

所属辖区

孝感市

壶关县

潞州区

襄垣县

沁县

上党区

屯留区

潞州区

黎城县

襄垣县

屯留区

准驾车型

C1

C1

C1D

C1M

A2

C1

B2

A2

C1

A2

C1DM

档案编号

14042700****

14040049****

14040101****

14040041****

14040045****

14040082****

14040040****

14040008****

14040045****

14040003****

14040014****

证芯编号

14X003098****

149001753****

145002824****

140001864****

144002885****

142002877****

141003098****

145003099****

144002889****

142002164****

147002375****

注（吊）销原因

社区戒毒

社区戒毒

强制隔离戒毒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

毒驾

醉酒驾驶机动车

醉酒驾驶机动车

注销时间

2025.4.24

2025.4.24

2025.4.24

2025.4.24

2025.4.24

2025.4.24

2025.5.9

2025.5.9

2025.5.9

2025.5.14

2025.5.14

寻亲公告
为维护儿童合法权益，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
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5〕
96号和公安部、山西省公安厅、长治
市公安局相关文件精神，现堠北庄派
出所决定对以下1名儿童进行公告。
如以下儿童亲属看到公告，请于7日
内持有效证件或证明前来认领，如逾
期无人认领，我所将视为查找不到亲
生父母人员，并按相关程序为以下人
员办理户口登记。

杨*语，男，身体健康无异常。
2022年12月4日在山西省长治市潞

州区五一桥附近被其生母送于现事
实抚养人，现生父母无法联系。

现进行公告。如有以上人员亲
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信息或者其他
线索的，请及时来电、来信向公安机
关反映。

公示时间：
2025年7月22日至7月28日
联系电话：0355-6068152
邮编：046000
来信地址：长治市公安局潞州分

局堠北庄派出所

长治市公安局潞州分局堠北庄派出所
2025年7月22日

全市各用人单位：
酷暑已至，高温来袭，为切实维护

广大职工健康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
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
响，切实保障广大劳动群众在高温期
间生产作业过程中的安全和身心健
康，根据《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会法〉办法》《工会劳动法律监督
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就有关事项提示
如下：

一、落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

用人单位应制定防暑降温工作方
案和高温中暑应急预案，加强高温季
节安全生产工作，组织专业人员对生
产设备、电气线路、消防设施、特种设
备等进行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及时
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组织全体职工
开展安全生产培训，提高职工的安全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平台企业要加
强对高温天气下接单户外劳动者的关
心关爱，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网约

车司机、外卖送餐员、快递员等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安全。

二、严格执行高温作业时间规定

按照《关于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
理办法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
89号）执行高温天气作业的相关规
定，调整作业时间：日最高气温达
40℃以上时，应当停止室外露天作业；
日最高气温达 37℃以上、40℃以下
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
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
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
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
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 35℃以
上、37℃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
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
间，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
班；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
35℃以上的高温天气期间从事室外露
天作业及温度在33℃以上的工作场所
作业，确保劳动者身体健康。

三、及时足额发放高温津贴

6至8月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
（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露天作
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
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不含33℃），
按照《关于调整山西省高温津贴标准
的通知》（晋人社厅发〔2013〕45号）规
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
津贴。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
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
劳动者工资。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津
贴增加而降低劳动者工资。最低工资
标准不包含高温津贴，高温津贴从成
本列支，计入工资总额。

四、积极完善防暑降温措施

用人单位应当优化工作环境，在
高温作业场所配备必要的通风、隔
热、降温设备，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
作业的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
用品、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
料、必需药品和高温作业休息场所。

与工会组织（代表劳动者）就高温作
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事项进
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或者高温
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专项
集体合同。

五、做好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

加强对高温天气作业劳动者的职
业健康检查，发现身体状况不适合高
温作业环境的，应当及时调整作业岗
位，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
担。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
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

全市工会驿站竭诚为外卖员、快
递员、环卫工人、货车司机等广大户外
劳动者提供免费饮水、消暑纳凉、手机
充电等服务，不断丰富服务供给、提升
服务效能，切实保障和维护职工安全
健康权益。
长治市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

2025年7月22日

长治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


